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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市社区教育课程建设指导细则
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指标释义

	

课程价值
	
1.具有实用价值
	在课程开发之前，须进行课程的需求调研和分析，并形成书面材料。如：问卷、访谈、观察、资料研究等。该课程有助于解决居民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某些问题，提升其生活品质和工作效益。

	
	2.具有社区发展价值
	课程与时俱进，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，符合社区发展的需要，能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，有助于社区建设和社会和谐。

	
	3.具有学科发展价值
	课程应基于相关学科的逻辑体系进行开发，促进课程建设向着体系化、专业化发展。

	

课程目标
	4.目标明确，切实可行
	课程目标体现终身教育与学习理念，清晰、明确、具体、切实可行，助力社区发展和居民综合素质的提升。

	
	5.有课程总目标和单元目标
	课程具有总体目标，每个单元具有单元目标。目标可以是“知识、技能、能力、态度或情感”中的某一方面或几个方面的综合。

	
	6.精准匹配学习内容和学习对象
	课程的学习对象明确，根据学习对象的年龄、性别、知识基础等具体情况设定课程的内容，确定难易等级，与学习对象精准匹配。

	


课程内容
	7.紧扣主题，丰富内容
	课程选题小，设计丰富的学习内容。能紧扣课程主题，立足学习对象，拓展延伸课程内容。一门课程至少设置 12 个学时（6 个单元）。

	
	8.兼具科学性和实用性
	课程内容符合科学性，体现实用性，贴近时代，贴近社区，贴近生活，贴近居民。

	
	9.重点明确，详略得当
	课程内容容量适中，范围合适，难度恰当，学习重点明确，详略得当。

	
	10.设计编排合理
	课程内容编排合理，融知识普及、道德陶冶、能力提高、兴趣满足为一体，并能根据具体的实施情况，及时动态调整和更新。



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指标释义

	




课程实施
	
11.教学方式体现多元互动性
	教学方式灵活多样，注重教师与居民、居民之间的互动性。如：知识类的课程采取多种呈现形式；技能类的课程要注重现场演示和实践体验；活动类课程要发挥
居民的主动性和组织能力。

	
	
12.教学方法符合课程特点和居民实际
	根据课程的特点和社区居民的学习基础、心理特征等具体情况选择教学方法，充分发挥教师主导和居民主体作用，及时对学习情况进行反馈，充分调动居民的主
动性和积极性。

	
	
13.教学环境体现开放性和时代性
	注重运用现代信息技术，重视开放式教学。能充分整合各类社区教育资源、服务
居民学习体验。注重现实情境或虚拟情境的营造。有配套的视频课程，并投放于区域内数字化学习平台，供居民线上学习。

	
	14.课程建设团队素质较高
	有课程建设团队，人员素质较高，结构合理，对所授课程有一定的研究，具有相关的研究论文或专著，或有教学或研究成果获得区级及以上的奖项。

	
	15.授课教师教学经验丰富
	授课教师具有多年社区教育学习或工作经验。了解社区居民学习基础，善于根据居民特点安排教学，重视居民参与性和体验性。

	


课程评价
	
16.课程评价科学
	评价内容根据课程特点加以合理选择，包括课程内容和设计、教学方法、教学条
件、教学效果等方面。评价的主体多元化，比如授课教师、社区居民、政府相关部门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等。

	
	17.学分管理有效
	实施学习积分管理，为参与该课程学习的居民建立学分账户，并对学分的使用进行相关规定。

	
	18.学习反馈灵活多样
	学习反馈的方式灵活多样，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，能充分体现居民的收获、意见和建议。

	

课程成效
	
19.宣传推广力度大
	社区居民愿学乐学，学有所获，效果突出。课程使用具有发展性和可持续性。在
相关宣传平台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推广。参与课程学习的人数 500 人以上，学习满意度 90%以上。并能形成一定的跨区域影响力。

	
	20.具有显著特色
	课程特色鲜明，比如选题特色、地域特色、内容特色、形式编排特色、框架设计特色、教学方式方法特色、教学环境氛围特色、组织管理特色等。

	
课程保障
	21.政策支持
	建设单位对于课程建设给予积极的政策支持，措施得力，成效明显。

	
	22.资金支持
	建设单位对于课程建设给予积极的资金支持，切实保障创建工作的顺利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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